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

委 托 书

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：

我单位拟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兴

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

价法》、国务院第 253 号令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环

保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本项目必须执行环境影响报告审批制度，

编报环境影响报告书。为保证项目建设符合上述规定，特委托贵

所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环评工作所需费用由我单位

支付。

请接受委托，并按规范尽快开展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单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发 人 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日期：

联 系 人 ：

联系电话：


